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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具备发行超短期融资

券的业务资格。随着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降低公司整体财务成本、调配公司融

资结构，充分参与银行间市场并补充公司发展所需营运资金，公司拟在银行间市

场注册 50 亿元人民币（分期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额度。 

一、注册计划 

超短期融资券，是指具有法人资格、信用评级较高的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

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期限在 270 天以内的短期融资券。 

本次拟申请注册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方案如下（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发行主体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注册发行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发行期限 不超过 270 天 

债券利率 
根据公司发行时市场情况并与主承销商协商后确定，并须以

获得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为前提 

资金用途 
补充营运资金、偿还有息债务等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要求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发行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拟采取一次注册、分期发行的方式，根据市场情况，

在有效期内根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安排发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 

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可以使公司在有需要时，有效利用银行间市场充裕的

资金，获得公司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继续优化公司总体负债结构；超短融的发

行期限较为灵活，目前设有 1 天、7 天、14 天、21 天、1 个月、3 个月、6 个月

和 9 个月等标准化品，满足公司不同期限的资金缺口需要。 

三、授权及审批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它人员在上述

发行方案内，全权决定和办理与本次注册及后续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1）具体决定发行时机、发行额度、发行期数、发行利率、募

集资金用途等以及超短期融资券申报和发行有关的事项；（2）签署必要的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各类公告等；（3）办理

必要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有关的注册登记手续，以及采取其它一切必要的

行动。 

在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前，公司根据有关规定组织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

准备工作并办理相关手续。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 

本事项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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